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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海政规〔2020〕1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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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
厦门市海沧区进一步支持厦门石油交易中心

开展现货贸易意见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《厦门市海沧区进一步支持厦门石油交易中心开展现货贸

易的意见》已经区政府常务会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

执行。

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

2020 年 5 月 23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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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海沧区进一步支持
厦门石油交易中心开展现货贸易的意见

为进一步支持厦门石油交易中心（以下简称“交易中心”）

开展现货交易，引导促进石油贸易企业在我区发展聚集，结合我

区实际，制定本意见。

一、鼓励新引进现货贸易企业

对2016-2020年新入驻交易中心的现货会员企业，按企业所

形成的厦门市地方级贡献给予前两年100%、后三年60%的奖励。

二、鼓励限上入统会员企业继续开展业务

对入驻交易中心、享受市级经营奖励政策到期、并实现限上

入统的存量企业，继续根据现货年交易额给予奖励。

现货年交易额10亿元以上（含）的，给予海沧区地方级贡献

60%的奖励；

现货年交易额6亿元以上（含）、10亿元以下的，给予海沧区

地方级贡献50%的奖励；

现货年交易额3亿元以上（含）、6亿元以下的，给予海沧区

地方级贡献40%的奖励；

现货年交易额1亿元以上（含）、3亿元以下的，给予海沧区

地方级贡献30%的奖励。

三、鼓励限上入统会员企业扩大现货贸易业务

（一）给予办公补贴

会员企业现货年交易额15亿元（含）以上的，每年给予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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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的办公补贴；

会员企业现货年交易额10亿元（含）以上、15亿元以下的，

每年给予5万元的办公补贴；

会员企业现货年交易额6亿元（含）以上、10亿元以下的，

每年给予3万元的办公补贴；

会员企业现货年交易额3亿元（含）以上、6亿元以下的，每

年给予2万元的办公补贴。

（二）给予增量补贴

会员企业现货年交易额首次达到1亿元（含）以上的，给予

一次性5万元奖励；会员企业年度交易额比以往年度最高交易额

每增加1亿元，另给予5万元的奖励。

四、鼓励交易中心平台运营

以上一、二项奖励的90%奖给会员企业，剩余10%由区政府按

年度石油交易中心完成贸易总量对交易中心进行目标考核，根据

考核情况对交易中心予以奖励。考核办法另行制定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未发现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现货会员企业，方可享受

上述扶持政策。

（二）本通知第一点涉及市级留成部分的扶持资金在本通知

发布之日前已迁移的企业不再予以兑付；现有会员企业分立、重

组、更名、迁出后回迁、注销后恢复登记等的，不按新入驻企业

认定；返迁企业按首次入驻交易中心年份为扶持第一年，迁出年

度不予以扶持，但仍计算至扶持年限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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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关于对新入驻交易中心起始扶持年度的认定，以企业

入驻后缴纳第一笔增值税为据，缴纳当年度为第一年。

（四）该政策每半年兑现一次，原则上交易中心对会员企业

年度纳税情况及现货年交易额进行汇算后，于每年3月-4月、8

月-9月统一申报。

（五）所有补助、奖励资金统一拨付到交易中心，由交易中

心按第四项规定进行分配和发放。

（六）本意见由海沧区工信局负责解释。

本意见从 2020 年 6 月 23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0 年 12 月

31 日止。施行之日起原《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沧

区进一步支持厦门石油交易中心开展现货贸易的意见的通知》

（厦海政〔2018〕92 号）、《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关于修订厦

门石油交易中心扶持政策的通知》（厦海政〔2019〕151 号）同

时废止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抄送：区委、区人大、区政协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5月 23 日印发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
